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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全国高等学校法学系列教材·基础与应用中的一种，教材对于培养学生学习中国法制史的
兴趣，建构学生法史学的基础知识体系，开拓学生法律文化的视野都具有创新性的效果。

　　本书的特点：知识要点清楚；知识面拓展较宽；突出案例教学的比例；增加中国古代经济和民商
法律知识介绍的比例，以求与当今社会变革的要求相适应。
教材适合法学学生入门学习，也适合希望了解中国法制史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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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光妍，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哲学博士，法律史学科带头人。
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精品课程“中国法制史”负责人。
出版学术专著5部，在《法学研究》、《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政法论坛》等刊物发表论文50
余篇；主编、副主编、参编高校教材11部；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7项；获省部级学术奖励5项。
代表作：《新民主主义宪政立法的有益尝试——1946年（哈尔滨市施政纲领）考察》，获黑龙江省社
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苏联法影响中国法制进程之回顾》获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优
秀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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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其三，《大清新刑律》确立了新的刑罚体系。
刑罚分为主刑、从刑两种。
主刑有：死刑（绞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
从刑有：褫夺公权和没收。
该刑罚体系已经基本上与近代西方刑罚的刑罚体系相当，与传统的残酷野蛮的刑罚体系相比，有着明
显的进步。
其四，《大清新刑律》在刑法原则上，采用资产阶级国家刑法中的缓刑、假释制度和罪刑法定主义原
则。
如第十条规定：“凡律例无正条款，无论何种行为，不得为罪”等。
此外，还根据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新情况，规定了有关妨害国交、妨害选举、妨害交通以及妨害卫
生等方面的犯罪。
3.《大清新刑律》引发的“礼法之争”新刑律草案脱稿后，立即受到猛烈攻击。
以张之洞、劳乃萱为代表的坚持封建的纲常伦理的“礼教派”与以沈家本为代表的主张效仿资产阶级
法制的“法理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即“礼法之争”。
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西学思想同封建传统在法律思想上的交锋。
其焦点在于修订法律是全盘肯定封建的伦理纲常，用新的形式包容旧律本质，还是较多地汲取西方法
律精神，对法律进行改造，并将法律与道德，刑事制裁与行政处分作必要的区分。
在“礼教派”强大的压力下，“法理派”被迫妥协，同意在新刑律后增加充满封建性内容的《暂行章
程》。
附则《暂行章程》共五条，对新刑律的某些条款作了重要修订。
其内容：一是对部分罪行仍坚持适用“斩刑”。
《暂行章程》第一条规定：凡危害皇帝乘舆车驾者、内乱罪、外患罪以及杀伤尊亲属者，仍用“斩”
刑。
二是增加了死刑。
第二、三条规定：见有损坏、遗弃、盗取尸体者，以及强盗罪，“应处二等以上徒刑者，得因其情节
仍处死刑”。
三是修订新刑律条款。
第四条针对新刑律中对“无夫奸”未定罪，特补充规定：“无夫奸者，处五等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
元以下罚金。
其相奸者亦同。
”第五条规定：“对尊亲属有犯，不得适用正当防卫之例。
”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及其结局，说明了保守势力的强大以及清政府的顽固立场，也说明了“法理
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但新刑律在传播近代法律思想和理论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以后的近代法制建设具有重要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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